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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0 年 7 月自学考试西方法律思想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65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 

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倾向的政体是(   A  )1-16 

A．贤人政体 B．贵族政体 

C．君主政体 D.混合政体 

2．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好的政治团体中执掌政权的是(   C )1-20 

A．极富阶级 B．极贫阶级 

C．中产阶级 D.贵族阶级 

3．将自然法与万民法视为一体，主张罗马法分类的“二分法”的罗马法学家是(  D  )1-29 

A．乌尔比安 B．伯比尼安 

C．西塞罗 D.盖尤斯 

4．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政体的三个要素是立事职能、执行职能和(    D   )1-20 

A．议事职能 B．行政职能 

C．监察职能 D．司法审判职能 

5．不属于斯多葛学派后期主要代表人物的是(   C  )1-23 

A．奥勒留 B．塞涅卡 

C．芝诺 D.埃及克特 

6．阿奎那认为，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   B  )2-46 

A．自然法 B．正义性 

C．理性法则 D.公共福利 

7．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国君如果想要获得统治的成功，有两条路，一是用法律，一是用 

( C )2-49 

A．神性 B．宗教 

C．武力 D.仁慈 

8．提倡以历史的与比较的方法研究法学的中世纪法律思想家是(   A   )2-53 

A．布丹 B．阿奎那 

C．马基雅维里 D．奥古斯丁 

9．在汉密尔顿的平衡理论中，平衡的重点在(   A   )3-82 

A．立法部门 B．行政部门 

C．司法部门 D.监察部门 

10．康德认为，每个国家包含三种权力，他比较看重的是(  A    )4-112 

A．立法权 B．执行权 

C．司法权 D．警察权 

11． 把康德的法理学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区分为对于法律的伦理解释和对于法律政治解释的思 

想家是(   C   )4-137 

A．克饶斯 B．萨维尼 

C．庞德 D．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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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黑格尔认为法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   C   )4-118 

A．法的规范 B．法的条文 

C．法的理念 D．法的意识 

13．从理论渊源来看，边沁的更为系统完整的立法理论的基础是孟德斯鸠和(   B   )5-145 

A．霍布斯 B．贝卡利亚 

C．奥斯丁 D．萨维尼 

14．凯尔逊纯粹法学的核心在于其研究法律的角度是(   D   )5-164 

A．心理 B．经济 

C．伦理 D．结构 

15．严格地说，20 世纪新分析法学的典型代表是(   A   )5-169 

A．哈特的法律规则说 B．边沁的法律改革理论 

C．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 D．凯尔逊的法律规范理论 

16．萨维尼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一部法典是(  A    )6-180 

A．《拿破仑法典》 B．《普鲁士法典》 

C．《奥地利法典》 D．《德意志民法典》 

17．梅因认为，为使法律和社会相互协调需要对法律进行改进，这些方面不包括 

(   B   )6-187 

A．法律拟制 B．法律移植 

C．立法 D．衡平 

18．被梅因评价为没有学识、很少美德，并且没有坚强个性，但由于对人类的真诚热爱而在 

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是(  D   )6-191 

A．贝尔 B．洛克 

C．伏尔泰 D．卢梭 

19．耶林认为，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义务，它属于(   B   )7-209 

A．生命权 B．生存权 

C．人格权 D．名誉权 

20．以下不属于 ．．． 当代自然法理论复兴的理由的是(   D   )8-231 

A．对纳粹法律的反思 B．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缺陷 

C．自然法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 D．社会学法学的衰微 

21．当代著名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和法学家并参与了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起草 

工作的是(    B  )8-232 

A．德沃金 B．马里旦 

C．罗尔斯 D．埃利希 

22．“有规则的、无偏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执法”被罗尔斯称为(  B  )8-258 

A．作为原则的正义 B．作为规则的正义 

C．实质的正义 D．形式的正义 

23．《社会成本问题》的作者是 (   C   )9-272 

A．卡拉布雷西 B．波斯纳 

C．科斯 D．列维 

24．最早将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分析法律问题的学者是(   C   )9-272 

A．卡拉布雷西 B．波斯纳 

C．科斯 D．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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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权利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转让性：一个权威的视角》中系统阐述其经济分析法学 

理论从而获得巨大名声的学者是(    A  )9-278 

A．卡拉布雷西 B．波斯纳 

C．科斯 D．列维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6．古希腊后期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ACD     )1-23 

A．塞涅卡 B．克林赛斯 

C．埃及克特 D．奥勒留 

E．波塞都亚斯 

27．康德的公法理论研究了法律状态下的公共正义，指出公共正义分为(    CDE    )4-110 

A．国家的正义 B．社会的正义 

C．保护的正义 D．交换的正义 

E．分配的正义 

28．英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ABE    )6-174 

A．梅因 B．波洛科 

C．耶林 D．埃希霍恩 

E．梅特兰 

29．富勒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是(  ABC    )8-248 

A．《法律的道德性》 B．《法理学》 

C．《法律的虚构》 D．《法律的概念》 

E．《法理学—法哲学及方法导论》 

30．波斯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具体涉及的领域有(     BCDE     ) 9-283 

A．民法 B．过失法 

C．公害法 D．隐私权 

E．刑法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1．亚里士多德 1-17 

答：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在法律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伦理学》、《政治学》和《雅典政制》。 

32．罗马法复兴 2-57 

答： 

5 到 11 世纪，罗马法在西欧的局部保留。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还是英国，罗马法 

的影子，还是都存在的，只是没有被官方的日耳曼法所承认。从 12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先 

后出现了研究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历史上称为罗马法的复兴。通过这次复兴运动，罗马法的 

地位提高了，同时法学也得以蓬勃发展。 

33．《法哲学原理》4-117 

答： 

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决定了其法哲学的晦涩性。但从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我们可以大致 

看出其法哲学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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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纯粹法学 5-164 

答： 

这种纯粹法学的核心是从结构上研究法律，而不是从心理和经济上论证法律的作用，也不是 

从政治和伦理上探讨法律的价值。 从结构上研究法律， 是指研究法律一般概念、 原则和原理， 

纯粹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规范，即一个国家具体的实在法，或者说是“法律的实然”。 

35．经济分析法学 9-269 

答： 

经济分析法学是法学中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从事这个方面开拓性工作的人们有意识地将经 

济学的方法应用到了法律的领域。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分，共 24 分) 

36．简述布丹的国家起源论。2-54 

答： 

（1）布丹的国家论首先是从家庭概念出发的。家庭是服从一位家长之下，对于若干庶民及 

其所有人的正当治理。家庭是一切国家的真正由来和起源。他认为，唯有家庭才是最自然的 

共同体和最早的社会单位。经过适当规制的家庭，是国家的真正原型。他的家长权，近似于 

国家的主权。国家就是从家庭开始的。此外，诸如行会、公司、行政区、共同团体等也是起 

源于家庭。它们同国家的区别在于只承担特定的一小部分职能，因而不能拥有主权。许多家 

庭为了共同防卫和相互追求利益便建立村落，形成城市，组织种种团体；最后依靠主权与权 

威把它们统和起来，就发现了国家。 

（2）在国家起源的要因问题上，布丹坚持暴力论与契约论的混合观点。他承认力量和征服 

是通常的国家起源的要因，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是需要经过印证的。如果仅靠优越的力量， 

那形成的是强盗团体，而不是国家。他说，起初是物理的力量、暴力、野心、贪欲、复仇等 

感情使人们被武装起来。后来，家庭集团为了摆脱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并为了共同防 

卫和利益而结合起来， 共同承认一个主权的权力即国家。 于是， 与正当性相结合的主权理论， 

就这样被提出来了。 

37．简述功利主义的立法原则。5-144 

答： 

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指出，立法时必须以国民全体的 

快乐为基准。为此，他将快乐分为四项目标：生存、平等、富裕和安全。这四项既是贤明政 

府的目标，也是立法的出发点和目标。法律的任务在于促使这四项目标的实现。也就是法律 

要“保存生命，达到富裕，促进平等、维护安全”。 

38．简述梅因与萨维尼的理论异同。6-184 

答： 

梅因是历史法学在英国的代表，他受到萨维尼的影响，两人的理论和方法有相似之处。两人 

都有历史的倾向，都重视历史，倾全力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并都重视罗马法的资料。在梅因 

看来，早期法律制度有重大作用。早期法对于法学家，正如同地壳对于地理学家那样重要， 

因为它们潜在地包含了以后法律具有的一切东西。 

但梅因至少在以下两方面不同于萨维尼，从而使科学的分析代替了抽象的“民族精神”： 

（1）法律的进化 

梅因认为，早期的古老观念可能被后来的发展所抛弃。这个观点部分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部分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他提出法发展的一般历史公式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即从奴隶、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走向资本主义的入身自由。具体而言，法的发展有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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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阶段是判决时期，第二阶段是习惯法时期，第三阶段是法典时期。之后“静止社会” 

停下来，仅有少数例外的“进步社会”才会继续改良其法律。改良的方法依其顺序，分别是 

法律的拟制、衡平和立法。 

（2）不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这不是梅因的发明，孟德斯鸠和奥斯丁早就开始了比较的研究。但不同于萨维尼的是，他既 

研究罗马法，又研究英国法。在印度的经历，使他对许多鲜为人知和不很发达的制度进行早 

期民族的人类研究。所以，庞德说梅因习惯于研究法律制度而不是法律学说。他的比较研究 

方法对西方法律思想界的贡献是很大的。另一方面，梅因多少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用 

科学的归纳方法考察历史， 以便寻出法律进化的一贯路程， 而不像萨维尼那样， 用玄学构思， 

即以民族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一贯的法学理论，再根据这个理论演绎出其他种种法律现象。 

梅因也重视习惯法，甚至也承认“民族精神”，但这些都是观察的结果，是从实在的历史中 

汲取的。另外，德国历史法学多少带点说明现行法的味道，要把既成的法律系统适合于现代 

的情况，而英国历史法学则认为，研究法就不能受现实法的限制。 

39．简述哈特“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8-253 

答： 

一、哈特提出了著名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理论，即“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 

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以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 

的内容”。 

二、哈特“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以此来说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 

联系。 

1、人是脆弱的，因此，法律和道德都要求人类要自我克制，因之，法律和道德都规定“不 

许杀人”。 

2、人类之间大体是平等的。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不会大到一个人可以长期地统治另外一个人， 

因此法律和道德都要求一种互相克制和妥协的制度，这是法律和道德两种义务的基础。 

3、有限的利他主义。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他是一个中间者，这一事实也使相互克 

制的制度成为可能。 

4、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从静态上看，我们需要最低的财产权制度，从动 

态上看，我们需要财产流转制度。 

5、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是有限的，因此，确立强制下的自愿结合的制度有存在的必要。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3 分，共 26分) 

40．试论古典自然法学派有关社会契约论的代表性观点。3-74 

答： 

（1）格老秀斯的理论 

格老秀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倡导者， 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的契约， 而非上帝的创制。 

在文明社会出现以前，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 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得不到安全保障， 

经常受到异族或其他动物的侵袭，人们在理性和经验的启示下，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好处，于 

是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了有组织的社会。 

（2）霍布斯的理论 

霍布斯同其他契约论者一样，主张国家起源于契约。他说，在自然状态下，土地的开辟、航 

海业的发展和应用、文学艺术的繁荣等等，是根本谈不上的。人类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 

贫困的，关系是凶残的，没有公道不公道可言。然而， 人类理性的驱使和过和平生活的欲望， 

使得人们要求摆脱这种战争状态，过安定和平的生活。也就是说，为了“自我保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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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目的，人们便要求建立公共权力，而建立这种公共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人们相互约 

定，把他们所有的权力与力量交付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由这个人或会议代表 

他们的意志，行使公共权力。他主张把国家权力交给一个人，具体地讲就是交给君主，并授 

予君主无限的权力。统治者有权限制言论自由，有权制定法律，有权任免官吏和授予勋位。 

他甚至公然宣称，不放弃自身的统治权力就是统治者固有的权力。臣民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允 

许，不得另订新约，更不能放弃君主而回到自然状态。 

（3）洛克的理论 

洛克说，由于自然状态存在着缺陷，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不得不脱离自然状态而建立政治 

社会。人类最初建立政治社会，必须通过契约的方式，因为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 

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人天生是自由平等 

的，要使任何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只有得到他本人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是必须 

由契约表现出来的。 

（4）卢梭的理论 

对于社会契约论有独到、精辟、深刻见解的，是卢梭于 1762 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一书。 

他首先反驳了两种常见的国家起源论。一种是家庭起源论。卢梭说，家庭是最原始、最自然 

的社会，在家庭中，父亲与子女之间以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 

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它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的 

关系。另一种是暴力论或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 

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 

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卢梭断言，国家起源于契约。随 

着私有制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受到相互掠夺和残杀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被迫去寻 

找自由和安全的新的出路，即要求订立社会或国家的契约。卢梭认为，社会契约论的主题是 

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之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不只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 

往一样的自由。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成立的方式，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 

让给予整个的集体。 

41．试论社会法学的界定及一般性特点。7-202 

答： 

一、界定 

按照庞德的解释，社会学法学与其他法学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社会学法学着重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内容； 

2、它将法当作一种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人的才智和努力，予以改善，并以发现这种改 

善手段为己任； 

3、它强调法要达到的社会目的，而不是法的制裁； 

4、它认为法律规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指针，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模型。 

二、一般特点 

1、社会学和实证主义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两者都与孔德有关。这些理论是革命性的，它们 

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这两种方法都应用到了法学的领域，前者的 

应用就是这里所讲的社会法学，后者的应用则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2、社会法学的发展至为迅速，从现在的情况下，法理学和社会法学几乎成了两个相提并论 

的学科，而社会法学的书籍几乎超过了法理学的文献。从传统的意义上看，我们还可以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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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法学是法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现在我们似乎不能这样讲了，因为社会法学的理论和 

方法太庞杂、太不一致，社会法学的研究人员也太广泛。 

3、一般认为，社会法学的特点，一是应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的问题，二是强调法律所 

保护的社会利益，即法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至于前者， 

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法学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至于后者，则是 

现代社会的产物，除了社会法学之外，其他现代法学同样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法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哲学，它们很少探讨那些原来属于法哲学的 

问题，比如法律的本质，法律的结构，法律的理想，而是更多地探讨法律的具体问题，比如 

法律的社会中的作用及其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法律的效果，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判 

决是如何通过法官的活动得出的，影响判决的社会因素是什么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 

说传统的法理学是法学的理论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社会法学更像是法学的一种技术。 

考试课件网：http://www.examebook.cn/ 
——我们专业提供自考易考题库课件集、自考免费电子书、自考历年真题及标准答案！ 

考试真题软件网：http://down.examebook.com/ 
——我们专业提供自考历年真题及答案整理版、自考考前模拟试题！ 

考试学习软件商城：http://www.examebook.com/ 
——为您提供各种考试学习软件课件更为便利的购买通道！

  
  
  
  
  
qq
59
37
77
55
8

http://ikaoti.cn/shop/

